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資 本 來 源 金 額 佔 實 收 資 本 額 比 率 

創 立 1,377,500 1% 

現 金 增 資 16,888,171 7% 

盈 餘 轉 增 資 241,738,691 93%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7,901,337 3% 

合 併 增 資 15,835,152 6% 

減 資 (27,622,028) (11%) 

其 他 3,206,422 1% 

合 計 259,325,245 1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以供查閱。 

    (二)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 索取處所：請附回郵信封向本公司索取或逕洽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三、公司債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yuanta.com.tw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樓 電  話 (02)2718-1234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fubon.com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電  話 (02)2771-6699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代理部 網  址 https://www.ctbcbank.com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5 樓 電  話 (02) 6636-5566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電  話 (02)2175-680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吳世宗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s://www2.deloitte.com 

律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一誠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 師 姓 名 蔡宗釗律師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00 號 8 樓之 3 電    話 (02)2325-3748 

網     址 無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吳世宗會計師、林尚志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s://www2.deloitte.com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   黃   仁   昭  代理發言人姓名   高   孟   華  

職   稱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職   稱   企業公共關係處主管  

電   話  (03)563-6688 電     話 (03)563-6688 

電子郵件信箱 pres s@tsmc .com  電子郵件信箱 pres s@tsmc .com  

十三、公司網址：https://www.tsmc.com 

 
 

單位：新臺幣仟元 

http://www.deloitte.com.tw/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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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條，發行人申報發行普通公司債，如銷售對象

僅限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者，所檢具之公開說明書編製內

容，應依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應載明發行

人基本資料、發行辦法及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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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259,325 佰萬元 公司地址: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力行六路 8 號 電話：(03) 563-6688 

設立日期：76 年 02 月 21 日 網址：https://www.tsmc.com 

上市日期：83 年 09 月 05 日 上櫃日期：不適用  公開發行日期: 81 年 10 月 30 日 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負責人：董事長  魏哲家 
發 言 人：黃  仁  昭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代理發言人：高  孟  華 (企業公共關係處主管) 

股票過戶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代理部                         電話：(02) 6636-5566  網址：https://www.ctbcbank.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5 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 2718-1234  網址: https://www.yuanta.com.tw 
債券承銷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19 號 11 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林尚志           

    電話：(02) 2725-9988   網址：https://www2.deloitte.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複核律師：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175-6800   網址：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無□；有■，評等日期：114 年 10 月 31 日 

評等等級：twAAA 

本次發行公司債：115 年度第 1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 ； 有□，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13 年 6 月(任期：三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例：6.52％（115 年 2 月 28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例：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例：（115 年 2 月 28 日） 

    職    稱                 姓 名                持股比例                               備註                             .     

  董事長         魏哲家                              0.03%       

  董事             曾繁城                              0.11%       

  董事             葉俊顯                              6.38%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人 

  獨立董事     彼得‧邦菲爵士                  - 

  獨立董事     麥可‧史賓林特                  - 

  獨立董事     摩西‧蓋弗瑞洛夫              - 

  獨立董事     拉斐爾‧萊夫                      - 

  獨立董事     烏蘇拉‧伯恩斯                  - 

  獨立董事     琳恩‧埃爾森漢斯              - 

  獨立董事     林全                                   0.00%    

 

工廠地址： 二廠、五廠 
           三廠                    

           六廠                    

           八廠                    

           十二廠A廠               

十二廠B廠               

           十四廠A廠               

十四廠B廠               

           十五廠 A 廠              
           十五廠 B 廠              
           十八廠 A 廠      
           十八廠 B 廠 
           二十廠 
           二十二廠 
           先進封測一廠            
           先進封測二廠            
           先進封測三廠 
           先進封測五廠 
           先進封測六廠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三路121號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一路9號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北路1號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路25號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六路8號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二路168號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北路1號之1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九路17號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六路 1 號                 
中部科學園區新科路 1 號                   
南部科學園區北園二路 8 號   
南部科學園區北園二路 8 號  
新竹科學園區科環路 1 號 
高雄市楠梓區園區北路 1 號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二路 6 號                 
南部科學園區三抱竹路 1 號              
桃園市龍潭區龍園六路101號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西路5號 
苗栗縣竹南鎮科專一路1號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3)5636688 

主要產品：積體電路及其他半導體裝置之製造、銷售、封
裝測試與電腦輔助設計及光罩製造等代工業務 

市場結構(民國 114 年地區別收入)： 
台灣 8﹪、其他 92﹪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風險事項 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14)年度 營業收入：新臺幣 3,809,054 佰萬元 參閱本文之頁次 

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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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業：-              佰萬元 

加工業：-              佰萬元 

製造業：新臺幣 3,809,054 佰萬元 

稅前純益：新臺幣 2,041,663 佰萬元 

每股盈餘：新臺幣 66.26 元(稅後基本) 

不適用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
券種類及金額 

種類：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佰柒拾貳億元整 

發行條件 
甲類 5 年期，固定年利率 1.72%，金額新臺幣 126 億元；乙類 10 年期，固定年利率
1.78%，金額新臺幣 46 億元。(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貳、發行辦法)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
產生效益概述 

資金用途：支應本公司新建擴建廠房設備 
預計產生效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參、資金用途 

本次公開說明書編印日期：115 年 3 月 23 日 刊印目的：發行 115 年度第 1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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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經呈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櫃債字第 11500013441 號函通知申報生效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訂定發行辦法如

下： 

一、債券名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15年度第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

公司債」）。 

二、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172 億元整，依發行期限之不同分為甲類及乙類 2 種。甲類
5 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126 億元整，乙類 10 年期無擔保普
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46 億元整。 

三、票面金額：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四、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發行期間：甲類自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20 年 3 月 31 日到期； 

 乙類自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25 年 3 月 31 日到期。 

六、票面利率：甲類固定年利率 1.72%； 

乙類固定年利率 1.78%。 

七、還本方式：各類券均為到期一次還本。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計息基礎依實際

天數/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本公司債付息金額每壹仟萬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

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

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錄。 

十一、受託人：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立受託契

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

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

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

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分公司代理還本

付息事宜，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

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三、承銷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s://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五、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

專業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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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 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 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172 億元。 

3. 資金來源：發行 115 年度第 1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億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新建擴建 

廠房設備 
115 年第 2 季 172 

115 年第 2 季 

172 

(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揭露事項： 

1. 公司名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172億元整，依發行期限分為

甲類及乙類 2 種。甲類 5 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126 億元整，

乙類 10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46億元整。每張票面金額新臺

幣壹仟萬元整。 

3. 公司債之利率：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甲類為固定年利率 1.72%、乙類為固定年利

率 1.78%。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各類券均為到期一次還本。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

將以營業收入支應。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

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

風險及必要性。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資金用途為新建擴建廠房設備；資金運用

計畫預計於 115 年第 2 季執行完畢，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4 至 7 頁。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5 年

3 月 16 日止，公司債未償還餘額為新臺幣 4,755 億元及美金 20 億元整、子公司

TSMC Global Ltd.發行之公司債美金 65億元整、及子公司 TSMC Arizona Corp. 發

行之公司債美金 80 億元整。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及民國

115 年 3 月 16 日止，核定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280,500,000,000 元整，每股面額新

臺幣 10 元整，已發行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259,325,245,210 元整，分為

25,932,524,521 股。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之餘額：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該項

餘額為新臺幣 5,460,795,283 仟元。  

11. 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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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 

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

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契約

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有關

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

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

商，依簽定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承銷及應募等事宜。 

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錄：請參閱附錄之董事會會議紀錄。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三) 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之計畫發行金額為新臺幣172億元，每張面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按

面額發行。本公司債採對外公開承銷之方式，洽特定人認購，足以確保本次資

金募集之完成，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屬可行。 

2.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資金將用於購置晶圓二十二廠之機器設備，以支持公司達成

長期成長目標，故本次發行公司債應屬必要。 

3.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採固定利率發行，由於目前新臺幣利率仍相對低廉，故發行固定利

率計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 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工

具，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利因素如

下：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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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普通 

公司債 

1.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2.借貸成本相對低廉。 

3.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4.債息列為費用，具節稅效果。 

5.運用財務槓桿，提高股東權益。  

1.相較於股權籌資，將形成利息負

擔。 

2.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銀行借款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 

2.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3.債息列為費用，具節稅效果。 

4.運用財務槓桿，提高股東權益。 

1.較不利於長期資金之取得 

2.相較於股權籌資，將形成利息負

擔。 

3.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可轉換 

公司債 

1.因附有轉換權利，票面利率較公司

債低。 

2.相較於股權籌資，可延緩或不造成

每股盈餘及股權稀釋。 

1.轉換前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2.轉換後將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股

權 

現金增資 

1.無利息支出。 

2.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

力。 

1.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無節稅效果。 

美國存託

憑證

(ADR)  

1.無利息支出。 

2.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

力。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

資新股釋出，致國內流通股數膨

脹，對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1.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無節稅效果。 

3.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濟 

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 

(2) 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本公司以普通公司債籌集資金，除可掌握長

期資金來源，亦可避免每股盈餘及股權稀釋。由於目前新臺幣利率仍相對

低廉，利息負擔尚屬合理，對每股盈餘無重大影響。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本次發行價格參考櫃買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

利率交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

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利能力之變

動情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 

(1) 資金運用概算： 

單位：新臺幣億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計資金運用進度 

115 年第 2 季 

新建擴建廠房設備 115 年第 2 季 172 172 

 

(2) 預計可增加之產銷量、值、毛利、營業淨利及資金回收年限（表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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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畫之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年度起至預計可收回資金年限止） 

單位：千片；新臺幣億元 

年度 項目 生產量 銷售量 銷售值 毛利 營業淨利 

116 晶圓二十二廠 12 12 108 58 46 

117 晶圓二十二廠 13 13 117 62 50 

118 晶圓二十二廠 13 13 117 62 50 

119 晶圓二十二廠 13 13 117 62 50 

預估資金回收年限：4 年 

(3) 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本次資金運用為新建、擴建廠

房設備，增加產銷量，非針對產品品質改善或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 

2. 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不適用。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